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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

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情况（修订稿）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自上市以来，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

在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指导下，致力于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，

规范公司经营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 

鉴于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为

保障投资者知情权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

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和交易所处分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和交易所

处分的情况。 

二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

及整改情况如下： 

2020 年 8 月 13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（以下简

称“湖北证监局”）出具的《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监

管关注函》（鄂证监公司字[2020]37 号），湖北证监局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过程

中发现公司存在公司治理方面、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、暂缓与豁免信息披露程序

不规范、财务核算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公司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，并报送整改



情况书面报告。 

2020 年 9 月 1 日，公司向湖北证监局报送了《关于湖北证监局监管关注函

的整改报告》（湖振化字[2020]第 015 号），对公司存在的相关问题逐一进行了

落实并提出了相应整改措施、整改期限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

措施或处罚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 

 

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3年4月25日 

 


